教室內丟50元老師讓學生互翻書包 一學生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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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孩子，洋洋（化名）的母親和姑姑只能在校門口苦苦守候
昨天，是13歲的行知中學初一學生洋洋（化名）離家出走的第二天。本月28日上午，因為同班級的一個男生丟了50元錢，洋洋的班主任段老師便讓小組長翻看小組同學的書包，尋找丟失的錢，最終，在洋洋的書本裡找到了50元錢。剛開始洋洋表示這是自己的錢，但班主任說如果不承認就直接報警，洋洋最後改口，說這錢就是自己拿的。當天中午，洋洋帶著之前攢下的200元錢離家出走了。
同學丟了 50 元錢
班主任讓學生相互翻書包
昨日上午，記者見到了洋洋的母親，本月28號上午，正在上班的她，接到了孩子班主任段老師的電話，段老師表示洋洋在學校偷偷拿走了同班同學的50元錢，讓洋洋的母親來學校一趟。
「老師說在孩子的書裡夾著兩張20元和一張10元錢，一共50元，丟錢的學生表示自己記得自己錢上的編號的前幾位，和洋洋書裡夾著的錢上的編號前幾位是相符的，老師認為錢是孩子拿走的。」洋洋的母親說，「那天中午在回家的路上我詢問了孩子，但孩子表示不想多說，因為平時我也經常給他零花錢，所以這些錢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我也不好判斷，只是感覺他當時挺委屈的，一句話也不說。”
當天中午吃過午飯，洋洋的母親要去上班，洋洋也要回學校上學，但是下午，洋洋並沒有出現在課堂上，洋洋的母親回家後發現，洋洋已經把校服換掉，帶走了存錢罐裡的200多元錢，之後就一直聯繫不上了。
老師做法「並不為過」
檢查時學生都沒反對
「我覺得如果孩子真的拿了這個錢，他一定不會選擇離家出走，他應該是受了委屈，即使真的是孩子拿的，老師的這個做法傷了他的自尊，他才離家出走的。」洋洋的母親說，自己也是事後才知道老師是用什麼方式來判斷洋洋拿了別人錢的。
據瞭解，發現班裡的孩子丟錢後，洋洋的班主任段老師讓班級裡的每個小組的小組長翻看小組同學的書包，洋洋所在小組的小組長在洋洋書裡看到了夾著的50元錢。
記者從西安行知中學張校長那裡證實了這件事情。張校長認為，班主任老師的這一做法並不為過，「據我瞭解，這個班級之前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學生丟錢的事件，同學之間也相互猜疑，氣氛很不好，開展學生間的自查，可以找到拿錢的人，化解同學之間的這種猜疑。在班主任說要開始相互檢查的時候，學生們也沒有表現出反對的情緒。」他說，「孩子離家出走，是在校外發生的，學校只能是配合家長尋找，孩子出走的原因，我認為是因為孩子緊張所致。”
對於在洋洋書本裡發現的那50元錢到底是不是另一位同學丟的錢，張校長表示班主任老師那裡有「足夠的物證」可以證明，但是因為學校當天下午有活動，記者並沒有能夠聯繫到洋洋的班主任段老師。
即使真的受了委屈
兒子 請你先回家
洋洋的母親說，他之前從來沒有發現孩子有類似的行為，而且洋洋從小比較內向，不像是做出這類事情的孩子。
「即使洋洋真的拿了別的同學的錢，我也希望好好教育他，讓他自己好好反省，才13歲的孩子，只要能夠認識錯誤，我肯定會原諒他。」她說，「但是學校方面的處理方式我不贊同，這侵犯了孩子的隱私和自尊，而且這樣的教育方式我不能接受。”
據瞭解，洋洋離家出走後，他的家人四處尋找，包括附近的網吧、小旅館等等，甚至連洋洋家的樓梯通道都找了好幾遍，前幾天，洋洋的爺爺重病住進了醫院，但是洋洋的家人還不敢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害怕他擔心，病情加重。
目前，洋洋所在的西安行知中學已經將孩子離家出走的事情上報了新城區教育局，洋洋的家人也向附近派出所報了警。
老師這樣做 缺乏對孩子起碼的尊重
教育專家許建國表示，老師的這種做法不僅有悖道德，而且嚴重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老師應該向孩子道歉，自我也要反省。
「首先，老師是沒有權利讓小組長對其他同學的書包進行搜查的；其次，這種做法有悖道德，沒有給予13歲的孩子一個起碼的尊重，不符合‘心中有他人’的準則；第三，這種做法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在用行政的手法命令孩子，十分簡單粗暴。」許建國說，「即使真的是孩子拿了這個錢，作為教育從業者，我們應該教育和引導孩子，而不是讓孩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暴露出不好的行為，現在不僅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而且孩子還離家出走了，學校和老師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